
西安市公安局灞桥分局食堂食材配送服务项目(二次)中标（成交）明细

受西安市公安局灞桥分局委托，采用进行采购食堂食材配送服务项目(二次)（项目编码：SXMF-2025-104-2）项目，中标（成交）供应商名

称及中标（成交）结果如下：

一、合同包1 （食堂食材配送服务项目（二次））
1.1、中标（成交）供应商：西安禾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2、中标（成交）报价折扣： 89.00 %
1.3、中标（成交）标的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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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员管理： ①供应商配送人员与采购方
无劳动关系，其薪资、社保、安全责任均由

供应商承担。若配送人员因工或非工发生人

身伤亡、财产损失，采购方不承担任何责

任。 ②供应商需确保配送车辆及驾驶人员具
备合法资质，并严格按操作规程进行熟练操

作，不得违反设备使用性能或违规使用，因

违规操作导致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事故，

由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 2、食品安全责
任： 供应商提供的所有食材必须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卫生法》要求，如出现食物中毒

等安全事件发生，经第三方检验后确属供应

商原因的，由供应商承担一切责任并支付相

关的经济赔偿。

外包服务

期限为两

年，合同

一年一

签，每年

根据实际

情况的变

化，提前1
个月双方

协商续签

事宜，并

重新订立

合同。

食材须来源正规、无

残次品，符合国家标

准及《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等法

规要求，具备冷链配

送能力，确保鲜活物

品送达时新鲜。 供
应商需提供食材的检

测报告、生产许可

证、检疫证明等索证

资料，进口食材需附

口岸检验检疫合格证

明。

1.00项4,653,000.004,653,000.0089.00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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